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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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第一条  学生必须遵守学校有关规定，按时报到注册、上课、参加培养方案所规定和学校统一组织的一切活动，学生上课、实验、实习、设计等都实行考勤。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。凡未经请假或超过假期期限者，一律按旷课论处，并严格按照《齐鲁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(试行)》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。
第二条  学生旷课一天按6学时计算，包括理论课以及教学实习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。
第三条  响完上课铃才进教室者按迟到论，迟到的学生须经教师同意后方可进入教室。迟到十分钟以上者，不准进入教室，该节课以旷课论处。迟到或早退累计三次以上者以旷课一学时计。   
第四条  学生因病请假，须有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假证明;学生学习期间，一般不得请事假。如遇特殊情况必须请假时，须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，本科生填写《学院学生请假证》，经批准后方可离校。请假要有请假单，请假一天以内者由班主任或辅导员批准;请假一天以上一周以内者，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批准;请假一周以上者，由学院院长批准并报教务处备案，请假审批假条办理在学院团委办公室，并提供相应病假证明等材料。学生在校外实习、设计等，请假五天以内者由带队教师批准，请假超过五天者，一般按上述规定办理。
学生因病或特殊情况请假，须在上课前完成相关请假手续的办理，并在上课前交给专业教师。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交给专业教师，须提前跟专业教师沟通，由班委转交。
其中研究生请假填写《体育与音乐学院研究生外出审批表》，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实行全方位教育管理，导师是研究生外出请假安全教育第一责任人，首先需要导师批准，然后经学院团委审批后方可离校，其他与本科生等同。
因急病或紧急事故来不及办理请假手续者，事后应及时补假，并提供正当的理由和证明，否则以旷课论处。
    请假期满，必须到所在学院办理销假手续，否则作超旷课处理。
学生在双休日或节假日离开本市内，应征得辅导员(班主任)同意。    
第五条  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、班主任要及时了解学生出勤情况，对不遵守考勤规定的学生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。对达到《齐鲁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(试行)》规定的，应及时给予相应的处分。
其中《齐鲁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(试行)》之第十七条规定，严重违反学校学习纪律，无故旷课的，以每学期旷课学时多少分别给予下列处分（每天按六学时计）：旷课累计达十二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；旷课累计达二十学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旷课累计达三十学时者给予记过处分；旷课累计达四十八学时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；旷课累计达六十学时者视为自动退学或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
第六条  广大学生应严格执行学院的考勤制度，并互相监督。任何学生对执行考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都有权利、有义务及时提出或直接到学院反映，对故意隐瞒、错报考勤情况的，一经发现，即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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